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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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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蚁细苗、郭剑雄、梁达奉、王俊平、李锦生、沈泽洞、黄华明、林水栖、刘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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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 片 糖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冰片糖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用冰糖蜜或砂糖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片状糖制品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
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 317 白砂糖
   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
    GB/T 4789. 1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
    GB/T 4789.2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
    GB/T 4789.3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
    GB/T 4789.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

    GB/T 4789.5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
    GB/T 4789.10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

    GB/T 4789. 11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溶血性链球菌检验
    GB/T 4789.15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

    GB/T 5009.3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
    GB/T 5009.35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
    GB/T 5009.55 食糖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

   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

    GB 13104食糖卫生标准
    JJF 1070-200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    QB/T 2343.2-1997 赤砂糖试验方法
国家技术监督局令〔1995〕第43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

要求

冰片糖按理化要求的规定分为一级和二级共两个级别。
感官要求

1.1

3.1.2

:;‘3

  色泽自然，两面呈金黄色至棕色、蜡光面，无明显黑点。

  大小厚薄均匀，砂线分明。

  糖块或其水溶液味甜，无异味。

理化要求

3

汪

冰片糖的各项理化指标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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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理化要求

项 目

指 标

一 级 二 级

总糖分 (蔗糖分+还原糖分)/ % ) 92.5 90.0

还原糖分/% 7.0- 12.0

千燥失重/% < 5.50 6.00

电导灰分/% 蕊 0.15 0.20

不溶于水杂质/ (mg/kg) ‘ 80 120

33 卫生要求
    冰片糖的各项卫生指标见表2.

表2 卫生要求

项 目 指 标

二氧化硫/ (mg/kg) 30

砷(以As计)/ (mg/kg) <- 0.5

铅(以Pb计)/ (mg/kg) 0.5

菌落总数/(cfu/g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- 500

大肠菌群/(MPN/ 100 g)                      < 30

致病菌(系指肠道致病菌和致病性球菌) 不得检出

霉菌/(cfu/g) ( 25

酵母菌/(cfu/g) ( 10

蜗 不得检出

人工合成色素 不得检出

3.4 定量包装要求
    500 g-1 kg包装的冰片糖单件净含量的负偏差不应超过15g，批量平均偏差应大于或等于零。其他

规格的小包装净含量应符合国家技术监督局令[1995]第43号。

4 试验方法

4.1 总糖分 (蔗糖分+还原糖分)、不溶于水杂质、蜗

    按QB/T 2343.2-1997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。

4.2 电导灰分

    按GB 317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。

4.3 干燥失重

    按G日/T 5009.3第二法，减压干燥法进行测定。

4.4 二氧化硫、砷、铅

    按GB/T 5009.5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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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致病菌、酵母菌、霉菌 _

    按GB/T 4789.1̂-GB/T 4789.5, GB/T 4789.10-GB/T 4789. 11, GB/T 4789.15规定的方法进行

测定。
4.6 净含量
    按JJF 1070-2000规定进行。

4.7 人工合成色素

    按GB/T 5009.3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。

5检验规则

5.1型式检验
5.1.1在称量包装前，连续采集样品约4 kg，放在带盖的容器中，该样品等量分成两份:一份作型式
检验样品;一份用双层食品级塑料袋密封包装，标明产品编号、级别、生产日期、全批量、检验结果及

检验员，于通风干燥阴凉的环境中留存，供工厂自检或质量监督检验之用。经供收双方认可，可作为仲
裁检验样品。一次抽检或仲裁检验结果，对先后出厂的同一批冰片糖有效。
5.1.2 生产厂在保证产品质量稳定的前提下，每批样品检验理化要求的各个项目。

5.1.3在下列情况之一时，一般应进行要求中所有项目的检验，检验结果作为对产品质量的全面考核。
    a) 生产期开始或洗机后恢复生产时;

    b)正常生产的第一 二·三、四季度:
    c) 交收检验出现不合格批时;
    d)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。

5.2 交收检验
5.2.1每一次交货的冰片糖为一个交收批，每批冰片糖应附有生产厂的产品合格证，收货方凭合格证
收货，但交收双方均有权提出在现场抽检或抽样封存。日后若有质量争议，以符合贮存条件保管的封存
样品作为仲裁检验样品，由质量仲裁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为该批冰片糖仲裁检验结果。
5.2.2 每天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检验批。

5.2.3 交收检验项目按交收双方合同规定。

5.3 抽样规则

    由供收双方代表共同从该检验批中随机取10箱冰片糖，然后从每箱随机取出2袋，将样品混匀后，

取出3 kg作为该批冰片糖样品。或供收双方根据签订合同的抽样规则进行抽样。在供收双方的书面合
同中，应写明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机构为仲裁检验机构。

5.4判定规则
5.4.1交收检验或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判为合格品。
5.4.2交收检验或型式检验项目(微生物指标除外)如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者，可以加倍抽样复验。
复验后如仍不符合本标准要求者，判为不合格品。微生物指标如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者，判为不合格
品。

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  标签

6.1.1预包装冰片糖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，应有下列内容:
    a) 产品名称;

    b) 级别;

    c) 净含量(千克或克);

    d) 制造者或经销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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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e) 产品标准编号;

    f) 生产日期。
6.1.2 推荐在冰片糖标签上标注保质期，保质期由生产企业或包装单位自行确定。
6.2 包装

6.2.1 包装材料

    冰片糖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包装材料卫生标准。

6.2.2 每批糖出厂时，由生产厂附送产品合格证、运输与保管条件说明书各一份。

6.3 运输和贮存
    运输工具和仓库应清洁、干净。严禁与有害、有毒、有异味和其他易污染物品混运、混贮。严防受

潮，仓库内保持干燥和阴凉。


